


院會紀錄

立法院第9屆第6會期第7次會議紀錄
主席：進行討論事項第八案。

八、本院經濟、交通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委員許毓仁等16人擬具「無人載具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草案」及委員余宛如等16人擬具「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6、5、5會期第1、10、10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經濟、交通兩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經濟、交通委員會函

受文者：本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22日

發文字號：台立經字第107420182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附件0 附件1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案、委員許毓仁等16人擬具「無人載具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草案」案及委員余宛如等16人擬具「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並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貴處107年5月9日台立議字第1070701131號函、107年5月9日台立議字第1070701148號函及107年10月3日台立議字第1070703390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本院議事處

副本：

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本院委員許毓仁等16人擬具「無人載具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草案」及本院委員余宛如等16人擬具「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審查報告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1次會議（107年9月21日）報告後決定：「交經濟、交通兩委員會審查。」、本院委員許毓仁等16人擬具「無人載具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草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10次會議（107年4月27日）及本院委員余宛如等16人擬具「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10次會議（107年4月27日）報告後決定：「交經濟、交通兩委員會審查。」。
二、經濟委員會分別於107年10月15日（星期一）及同月17日（星期三）上午舉行第9屆第6會期經濟、交通兩委員會第1次聯席會議進行審查，由召集委員蘇震清擔任主席。會中分別邀請經濟部部長沈榮津、交通部科技顧問室王參事穆衡就行政院提案提出說明並答復委員質詢，另邀請科技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財政部國庫署及法務部等相關機關派員列席備詢，相關說明情形如次：
(一)經濟部部長沈榮津就行政院提案「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說明如下：
近年來各式無人載具科技與相關創新應用蓬勃發展，勾勒出下個世代智慧交通運輸的樣貌，也對各國現行法規與監理機制帶來衝擊及挑戰。為使我國與世界各國無人載具科技發展齊頭並進，故參考「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之監理沙盒精神，允許產學研各界於特定範圍及條件下，在實際場域進行無人載具科技、服務及營運模式之創新實驗，並透過法律暫行排除相關監理規範之適用，藉以鼓勵產學研各界投入研發與創新應用，並促進產業技術及創新服務發展，奠定我國次世代智慧交通運輸之厚實基礎。
以下謹就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重點擇要報告。
1.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制定說明
(1)本條例草案之核心在於創造可供無人載具進行安全且創新的實驗，並可排除相關監理法律之監理沙盒。主要內容分為6個章節，共計24條條文，重點說明如下：
(2)第一章（第1條至第4條）規範本條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同時定義何謂無人載具，以及無人載具科技需具備之相關技術。
(3)第二章（第5條至第12條）規範申請與審查程序，包括申請人應提出之申請文件，以及負責審理的跨部會審查會議成員和審查項目。
(4)第三章（第13條至第18條）規範實驗場域之管理與安全，主管機關對於進行中實驗，需建立一定程度的安全控管機制，例如：實地訪查，以及要求申請人應通報事故與特定實驗資訊等。
(5)第四章（第19條至第21條）規範申請人應報備創新實驗的起始日期、申請人應限期改善之事項、廢止實驗的條件，以及實驗結束後應提出實驗報告。
(6)第五章（第22條至第23條）規範實驗期間可以排除適用的法律或法規，但因無人載具涉及層面甚廣，難以逐一列舉，故亦可透過審查會議審查通過後，即可排除適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核准結果辦理。
(7)第六章（第24條）為附則，訂定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2.結語
經濟部希望透過監理沙盒的精神，藉由本次立法來推動無人載具生態體系之發展，讓人民享受安全及有效率的智慧運輸，同時也讓產業有機會擴展國內外新市場，成為帶動經濟發展的新動能。
(二)交通部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及相關委員擬具「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案審查意見（書面報告）：
1.前言
近年來無人載具科技發展蓬勃，各式無人載具發展與創新的議題應運而生且受到各界的矚目，為推動我國無人載具科技的研究與發展，經濟部擬具「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援引監理沙盒精神，以法律排除適用相關管理規範，提供產、學、研各界進行無人載具創新實驗之管道，鼓勵投入無人載具之研究與創新應用，提升我國相關科技產業發展。無人載具為未來先進智慧交通運用之一部分，其有安全、準點、節省人力及促進偏鄉交通可及性之效益，交通部支持本條例之訂定，於條例草案訂定過程中，交通部皆已參與，及已參採各界意見多次調整與修正，內容已臻完善。
2.政府提案與委員提案檢視意見
經檢視余宛如委員等及許毓仁委員等所提之條例草案與行政院提案大致相同，目的均以援引法規監理沙盒之精神，透過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之訂定，提供無人載具相關科技孵育條件與發展環境，促進產業技術與創新服務發展，並奠定我國次世代智慧交通運輸之厚實基礎。惟就部分交通相關規範有差異部分，說明如下：
(1)余委員等所提條例草案第四條及許委員等所提條例草案第五條，並未提及申請者應就所辦理創新實驗所涉及之交通及其他相關法規進行適用分析，考量法規適用可能依不同實驗內容而有差異，建議參考行政院提案條例草案。
(2)余委員等提案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五款有關自行終止創新實驗一款，考量本條文為規範申請事項，建議將本款移至創新實驗之終止與廢止相關條文，併統一由本條例之主管機關進行創新實驗之終止或廢止。
(3)余委員等提案第五條訂有審查會議委員人數、委員代表專業背景、任期等及對審查相關文件應負保密義務可作為行政院提案版本修正之參考。
(4)在法規排除適用部分，行政院版本及許委員等版本均採正面表列方式，明列實驗期間應排除適用之法規，余委員等提案版本則提出可排除適用之法規，得排除適用之條文，由主管機關與交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另許委員等提案第二十三條第三項並提出主管機關依審查會議決議並認有必要時，得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行公告經核准之創新實驗得排除適用之法律規定。以上相關規定於行政院法規審議時，法規單位認為立法排除適用規定事項應以明確為原則，故要求各相關法規主管機關檢視可能涉及規定並予明訂，依據立法明確原則，建議參考行政院提案條例草案。
3.結語
近年來世界先進國家將無人載具技術與應用視為重要經濟戰略，具有龐大潛在商機，行政院對此極為重視，因此指示跨部會積極研商。也感謝貴院許毓仁委員與余宛如委員等持續關心本議題，多次邀請各界討論並研提立法對案版本以求精進。行政院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於訂定過程中交通部均積極參與，與各部會通力合作務求本條例草案規範周延及務實可行。為回應各界之期待及加速促進我國無人載具相關科技及產業發展，尚請各位委員支持。
(三)委員許毓仁「無人載具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草案」提案要旨：
近年來各式無人載具科技與相關創新應用蓬勃發展，勾勒出下個世代之智慧交通運輸樣貌，也對各國現行之法規環境與監理機制帶來衝擊與挑戰。為推動我國與世界各國無人載具科技發展齊頭並進，謹援引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之監理沙盒精神，賦予產學研各界於實際場域進行無人載具科技、服務及營運模式之創新實驗時，能夠於特定範圍及條件下，透過法律暫行排除相關監理規範之適用，藉此彈性空間鼓勵產學研各界投入無人載具科技之研究發展與創新應用，以促進產業技術及創新服務發展，並奠定我國次世代智慧交通運輸之厚實基礎。
無人載具涵蓋陸、海、空等領域，應用層面往往涉及跨部會事項。為兼顧科技發展與行政效率，厚植我國無人載具科技發展之整體共通基礎，同時提供各式無人載具於實際場域進行測試、驗證、操作所需之個別監理規範基礎，以供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酌創新實驗辦理情形，及時檢討研修相關法規，俾利無人載具科技創新業務之發展，爰擬具「無人載具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草案，其重點如下：
1.本條例之立法目的、主管機關及用詞定義。（草案第一條至第三條）
2.運行資料紀錄器的強制配備。（草案第四條）
3.創新實驗所應檢具之申請文件及創新實驗計畫應包含事項，並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創新實驗之申請程序、保險、審查基準、及經核准創新實驗之管理、展延、變更等相關事項之辦法。（草案第五條）
4.審查會議之組成、審查項目及審查決定與效力。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審查會議之運作、審查委員迴避等事項之辦法，並授權交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牌照相關事項之辦法。（草案第六條至第八條）
5.創新實驗期間與展延、實驗計畫變更及於主管機關網站揭露相關資訊。（草案第九條至第十一條）
6.無線通訊應用及管理。（草案第十二條）
7.創新實驗監管措施及實地訪查、特定實驗資訊通報、資料蒐集與留存等事項。（草案第十三條）
8.創新實驗申請人公告與告示相關資訊、實驗場域安全與事故處理、資訊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並授權主管機關會同交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公告與告示相關程序等事項之辦法。（草案第十四條至第十六條）
9.參與實驗契約之相關規範。（草案第十七條）
10.創新實驗相關日期之通知、創新實驗之廢止、創新實驗報告及評估會議。（草案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一條）
11.法律、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於創新實驗期間及核准範圍內之排除適用。（草案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
12.申請人之事故責任與罰則。（草案第二十四條至第二十五條）
13.主管機關應由專責單位或委託法人團體辦理本條例相關事宜及免徵規費之規定。（草案第二十六條至第二十七條）
14.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草案第二十八條）
(四)委員余宛如「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提案要旨：
資通訊科技進步，透過物連網結合人工智慧之創新應用，引領各種終端載具不斷推陳出新。其中，人工智慧結合移動載具所生之新型態應用–無人載具，正逐漸新起新趨勢。面對無人載具帶來的挑戰與商機，法律制度的調整將有關鍵性的影響。
考量無人載具涵蓋領域甚廣，為兼顧科技發展與行政效率，建立我國無人載具發展的整體共通基礎。同時也協助我國在無人載具的發展，能兼保障安全性與技術發展，特擬具「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本草案共計二十二條，其重點如下：
1.本條例之立法意旨、主管機關及名詞定義。（草案第一條至第三條）
2.申請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所需檢附之資料文件及審核項目。（草案第四條、第六條）
3.審議會議之組成、決議方式、效力、駁回及複查程序。（草案第五條、第七條、第八條、第十條、第十一條）
4.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之無線通訊應用與管理。（草案第九條）
5.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之管理。（草案第十二條、第十五條、第十七條）
6.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參與者權益之保障。（草案第十三條、第十四條）
7.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中止之條件。（草案第十六條）
8.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之成果評估與法規排除。（草案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
9.依本條例規定辦理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之申請、審查及考核等，得免徵規費。（草案第二十一條）
三、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對法案進行逐條審查及縝密討論，並將全案併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本案時，由經濟委員會召集委員蘇震清補充說明。
四、通過附帶決議2項：
(一)鑑於「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係協助無人載具之創新型態科技發展，惟我國正處於能源轉型之關鍵時刻，如何提供創造更為穩定乾淨之能源來源，亦成為無人載具發展中不可迴避之議題，其中之儲能系統實為未來能源發展之必要。爰要求經濟部應研擬「無人載具發展電動化、搭載移動式儲能系統行動方案」，以利我國無人載具、綠能產業之產業鏈結合發展。
提案人：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

陳超明　　　蘇震清　　

(二)鑑於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係以無人載具取代既有勞動力暨對相關產業產生衝擊。於法案施行一年後，提出「無人載具產業對勞動力及社會影響力」之評估報告，以作為後續相關政策調整之參考。
提案人：蘇震清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

賴瑞隆　　許毓仁　　余宛如　　

五、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